
证券代码：603773 证券简称：沃格光电 公告编号：2025-103
江西沃格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续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西沃格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易伟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4,198,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58%（以2025年12月25日的总股本计算，下同）；易伟华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

量为28,889,236股，占其所持股份的45.00%，占公司总股本的12.86%。
● 公司控股股东易伟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新余市沃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3,939,7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9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28,889,236

股，占其所持股份的39.07%，占公司总股本的12.86%。
● 本次质押情况变动系控股股东对前期质押股份的续期，不涉及新增股份质押或质押解除的情形。截至目前，易伟华先生所持股份的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被强制平仓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易伟华先生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续期事项，具体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续期情况
1. 本次股份质押续期基本情况
2022年12月27日、2022年12月29日，易伟华先生分别将其持有的公司15,828,678股、18,621,974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质押给湖北天门高新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用于融资借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2年12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4）。
2024年5月18日，公司披露了《江西沃格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以2024年5月23日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每股转增股份0.3股，易

伟华先生质押的股份数据根据公司权益分派实施情况相应调整。
2025年3月4日，易伟华先生完成部分股份解除质押手续，解除质押股份 15,896,611股。截至本公告日，其剩余累计质押股份28,889,236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江西沃格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易伟华先生通知，其前期已就融资借款事项与质权人签订《借款合同补充协议》，双方经友好协商，对该笔借款办理了展期。基于此，易伟华先生所持公司部分股份的质押期限将

续期，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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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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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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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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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2/26
2025/12/28

/

续期后质押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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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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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天门高新投资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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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资金周转

/
2. 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 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易伟华

新余市沃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合计

持股数量

64,198,300

9,741,498

73,939,798

持股比例

28.58%

4.34%

32.91%

本次质押前累计质押数量

28,889,236

0

28,889,236

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数量

28,889,236

0

28,889,236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5.00%

0

39.0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86%

0

12.86%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0

0

0

已质押股份中
冻结股份数量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0

0

0

未质押股份中
冻结股份数量

0

0

0
二、其他说明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易伟华先生股票质押续期系其与质权人协商一致对融资借款办理展期所致，股份质押与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易伟华先生资信

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截止本公告日，其所质押的公司股票不存在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进展及风险，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西沃格光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795 证券简称：摩尔线程 公告编号：2025-003
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
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12月26日召开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的相关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423 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0,000,000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于2025年11月28日出具了《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安永
华明（2025）验字第70062132_A03号），公司已完成本次发行并于2025年12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400,028,217元变更为 470,028,217元，公司股份总数由 400,028,217股变更为 470,028,217股。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

市）”，具体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变更登记为准。
二、修订《公司章程》的相关情况
鉴于上述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变更情况，公司拟对上市后适用的《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如下修订：
序号

1

2
3

4

修订前
第三条 公司于【】年【】月【】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首次向社
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于【】年【】月【】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万元。

第二十一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万股，全
部为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

第二百一十六条 本章程及附件经股东会审议通
过，并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生效并施行。

修订后
第三条 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9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首次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70,000,000股，于2025年12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70,028,217元。
第二十一条 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470,028,217

股，全部为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

第二百一十六条 本章程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相关事宜已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变更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同时，提请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上述事项涉及的工商
变更登记、《公司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相关登记、备案结果及具体变更内容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
终核准及备案的情况为准。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已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摩尔线程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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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98 证券简称：航天工程 公告编号：2025-048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12月24日、12月25日、12月

26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自
12月 1日以来涨幅为 108.85%，短期涨幅明显高于同期上证A股指数涨幅，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 公司最新滚动市盈率为102.27，最新市净率为5.81，显著高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公司股票
2025年12月26日换手率为14.992%，明显高于前期水平，成交量明显放大，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存
在短期涨幅较大后期下跌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注意、充分了解投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 公司专业从事煤气化技术及关键设备的研发、工程设计、技术服务、设备成套供应及工程总
承包，公司产品及技术主要应用于煤炭洁净高效利用领域，客户主要集中在化工企业，不涉及商业航
天及航天相关业务。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

● 公司股东的减持计划近期正在实施，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12月24日、12月25日、12月26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业政

策未发生重大调整。
公司专业从事煤气化技术及关键设备的研发、工程设计、技术服务、设备成套供应及工程总承

包，公司产品及技术主要应用于煤炭洁净高效利用领域，客户主要集中在化工企业，不涉及商业航天
及航天相关业务。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
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司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和敏感信息。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5年12月24日、12月25日、12月26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自12月1日以来涨幅为108.85%，短期涨幅明显高
于同期上证A股指数涨幅,存在短期涨幅较大后期下跌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注意、充分了解投
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2025年12月25日的行业市盈率数据，公司所属专用设备制造业
行业最新滚动市盈率为 38.07，最新市净率为 3.69。公司最新滚动市盈率为 102.27，最新市净率为
5.81。公司最新滚动市盈率和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同期平均水平。公司股票2025年12月26日换手
率为14.992%，明显高于前期水平，成交量明显放大，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存在短期涨幅较大后期下
跌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注意、充分了解投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公司 2025年 10月 18日发布《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34），公司股东国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创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和国创（北
京）新能源汽车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国创新能源汽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
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16,079,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截至公告日，本次减持
计划尚未实施完毕，最新减持情况详见公司2025年12月20日发布的《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及时注意、充分了解投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
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03630 证券简称：拉芳家化 公告编号：2025 - 053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汕头市龙湖区万吉工业区龙江路13号拉芳大厦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1
133,166,231
59.7685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账户中的2,401,300股。(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桂谦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董事张晨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晨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094,531
比例（%）
99.9461

反对
票数
62,900

比例（%）
0.0472

弃权
票数
8,800

比例（%）
0.0067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099,131
比例（%）
99.9496

反对
票数
58,300

比例（%）
0.0437

弃权
票数
8,800

比例（%）
0.0067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099,131
比例（%）
99.9496

反对
票数
58,300

比例（%）
0.0437

弃权
票数
8,800

比例（%）
0.0067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099,131
比例（%）
99.9496

反对
票数
58,300

比例（%）
0.0437

弃权
票数
8,800

比例（%）
0.0067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方资金往来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097,631
比例（%）
99.9484

反对
票数
58,300

比例（%）
0.0437

弃权
票数
10,300

比例（%）
0.0079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099,131
比例（%）
99.9496

反对
票数
58,300

比例（%）
0.0437

弃权
票数
8,800

比例（%）
0.0067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095,731
比例（%）
99.9470

反对
票数
61,700

比例（%）
0.0463

弃权
票数
8,800

比例（%）
0.0067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3,099,131
比例（%）
99.9496

反对
票数
58,300

比例（%）
0.0437

弃权
票数
8,800

比例（%）
0.006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25,400
730,000
730,000

比例（%）

91.0048
91.5819
91.5819

反对

票数

62,900
58,300
58,300

比例（%）

7.8911
7.3140
7.3140

弃权

票数

8,800
8,800
8,800

比例（%）

1.1041
1.1041
1.104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2、3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蔡腾飞、周雨翔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505 证券简称：金石资源 公告编号：2025-056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西湖区求是路8号公元大厦南楼2303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9
406,991,434
48.478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

锦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2、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戴水君列席本次股东会；公司副总经理许发才、徐春波、杨晋、苏
宝刚、胡向明、财务总监武灵一、运营总监戴隆松列席本次股东会，其中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视频
通讯方式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6,733,034
比例（%）
99.9365

反对
票数

248,260
比例（%）
0.0609

弃权
票数
10,140

比例（%）
0.0026

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6,739,234
比例（%）
99.9380

反对
票数

242,060
比例（%）
0.0594

弃权
票数
10,140

比例（%）
0.0026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6,708,434
比例（%）
99.9304

反对
票数

230,660
比例（%）
0.0566

弃权
票数
52,340

比例（%）
0.013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0,279,571
比例（%）
98.3508

反对
票数

6,701,723
比例（%）
1.6466

弃权
票数
10,140

比例（%）
0.0026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0,276,771
比例（%）
98.3501

反对
票数

6,654,523
比例（%）
1.6350

弃权
票数
60,140

比例（%）
0.0149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0,268,171
比例（%）
98.3480

反对
票数

6,663,123
比例（%）
1.6371

弃权
票数
60,140

比例（%）
0.0149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6,736,194
比例（%）
99.9372

反对
票数

245,100
比例（%）
0.0602

弃权
票数
10,140

比例（%）
0.0026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增加 2025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32,356,966

32,363,166

32,332,366

比例（%）

99.2077

99.2267

99.1323

反对

票数

248,260

242,060

230,660

比例（%）

0.7611

0.7421

0.7072

弃权

票数

10,140

10,140

52,340

比例（%）

0.0312

0.0312

0.160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2、本次会议议案3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3、议案1、2、3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表决事项；

4、本次会议议案1、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王福良、苏宝刚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居聪、桑何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744 证券简称：华银电力 公告编号：2025-046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湖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南能源”）持有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166,460,600股，约占公
司总股本的8.20%。上述股份为2015年以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方式取得。●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9月 6日公布股东湖南能源减持计划（公告编号：2025-029），湖南能源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0,311,242股,即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1%,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

截至目前，该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湖南能源本次累计减持股份3,000,008股,减持比例为0.14%。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湖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169,460,608股

8.34%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169,460,608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湖南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9月6日
3,000,008股

2025年9月29日～2025年12月26日
集中竞价减持，3,000,008股

7.01～7.09元/股
21,185,029.37元

未完成：17,311,234股
0.14%

不超过：1%
166,460,600股

8.20%
(二)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六)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 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148 证券简称：芳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4
转债代码：118020 转债简称：芳源转债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前，股东广东中科白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白云”）持有广

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24,7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510,173,053股
的4.85%），上述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已于2022年8月8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2025年9月24日，公司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股东中科白云计
划根据市场价格，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100,000股（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1%），减持期间为自公司披露股份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科白云的告知函，截至2025年12月26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中科白
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999,3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8%。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广东中科白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5%以下股东
24,740,000股

4.8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4,74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广东中科白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2025年9月24日

3,999,314股
2025年9月27日～2025年12月26日

集中竞价减持，3,999,314股
6.00～13.76元/股
37,224,921.18元

未完成：1,100,686股
0.78%

不超过：1%
20,740,686股

4.07%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广东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189 证券简称：南新制药 公告编号：2025-057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开源大道196号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313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4
84

123,095,906
123,095,906
45.4364
45.43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张世喜先生

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与表
决方法、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5人，列席5人；2、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旋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2,501,158
比例（%）
99.5168

反对
票数

377,120
比例（%）
0.3063

弃权
票数

217,628
比例（%）
0.176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2、《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议案名称

选举张平丽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刘勇兵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121,596,213
121,538,06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8.7816
98.7344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选举张平丽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刘勇兵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同意

票数

981,158

76,213

18,065

比例（%）

62.2599

4.8361

1.1463

反对

票数

377,120

/

/

比例（%）

23.9303

/

/

弃权

票数

217,628

/

/

比例（%）

13.8098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1、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晶晶、董宇恒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公司章程》和《议事规

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387 证券简称：信科移动 公告编号：2025-045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25年 12月 24日、2025年 12

月25日及2025年12月2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股票2025年以来累计涨幅103.86%，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较大，公司股价持续上涨积累了
较多的获利调整风险，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避免跟风炒作，理性决策，
审慎投资。● 近期资本市场对“商业航天”“卫星互联网”等概念关注度较高，相关板块股票涨幅明显。公
司目前主营业务为移动通信网络设备及移动通信技术服务，未发生变化。公司在卫星互联网领域的
收入占整体营业收入的比例很低，对公司业绩无重大影响。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
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发函，对相关问题进

行了必要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

整，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根据公司前期已披露公告，公司 2024年度营业收入为 649,119.79万元，净利润为-27,294.27万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金额为-42,682.19万元，2025年前三季
度营业收入为376,263.20万元，净利润为-19,333.51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金额为-20,571.42万元，均为负值。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核实，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均不存在涉

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
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
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等情况
经公司自查，近期资本市场对“商业航天”“卫星互联网”等概念关注度较高，相关板块股票涨幅

明显。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移动通信网络设备及移动通信技术服务，未发生变化。公司在卫星互联
网领域的收入占整体营业收入的比例很低，对公司业绩无重大影响。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此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目前不存在根据《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向投

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
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二）公司股票2025年以来累计涨幅103.86%，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较大，公司股价持续上涨积累
了较多的获利调整风险，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避免跟风炒作，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三）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213 证券简称：思特威 公告编号：2025-050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田林路889号科技绿洲四期8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94
393
1

446,709,657
172,854,730
273,854,927
71.9867
27.8553
44.13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辰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
所律师徐云云、江金山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2,509,144
比例（%）
97.6544

反对
票数

5,001,647
比例（%）
2.1952

弃权
票数

342,722
比例（%）
0.150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梁智昊先生为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445,578,77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7468
是否当选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梁智昊先生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5,686,346
比例（%）

98.9412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2.01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股份分为具有特别表决权的股份及普通股份，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适用特别表
决权的非累积投票议案，特别表决权股份持有人每股可投5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徐云云、江金山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方式、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575 证券简称：亚辉龙 公告编号：2025-075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高科大道32号启德大厦8栋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9
89

217,252,948
217,252,948
38.0219
38.021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胡鹍辉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副总经理钱纯亘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王鸣阳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暨取消监事会、设置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4,876,767
比例（%）
98.9062

反对
票数

2,363,268
比例（%）
1.0877

弃权
票数
12,913

比例（%）
0.0061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2.01、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4,851,863
比例（%）
98.8947

反对
票数

2,380,172
比例（%）
1.0955

弃权
票数
20,913

比例（%）
0.0098

2.02、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4,851,863
比例（%）
98.8947

反对
票数

2,380,172
比例（%）
1.0955

弃权
票数
20,913

比例（%）
0.0098

2.03、议案名称：《累积投票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4,892,647
比例（%）
98.9135

反对
票数

2,339,388
比例（%）
1.0768

弃权
票数
20,913

比例（%）
0.0097

2.04、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4,850,863
比例（%）
98.8943

反对
票数

2,381,172
比例（%）
1.0960

弃权
票数
20,913

比例（%）
0.0097

2.05、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4,850,863
比例（%）
98.8943

反对
票数

2,381,172
比例（%）
1.0960

弃权
票数
20,913

比例（%）
0.0097

2.06、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4,840,767
比例（%）
98.8896

反对
票数

2,391,268
比例（%）
1.1006

弃权
票数
20,913

比例（%）
0.0098

2.07、议案名称：《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4,837,983
比例（%）
98.8884

反对
票数

2,394,052
比例（%）
1.1019

弃权
票数
20,913

比例（%）
0.0097

2.08、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4,815,983
比例（%）
98.8782

反对
票数

2,413,052
比例（%）
1.1107

弃权
票数
23,913

比例（%）
0.0111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会议议案 1、议案2.01、议案2.02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伟、王纯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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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3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会议于2025年12月26日以现场与通讯结

合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胡黎强先生主持，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人。本次董事会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公司本次交易相关的加期审阅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因四川易冲科技有限公司相关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基准日即将满七个月，根据《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规定，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2025年11月30日为基准日出具了《四川易冲科技有限公司审阅报告及合并财
务报表》（信会师报字[2025]第ZA53982号）、《四川易冲科技有限公司分部模拟审阅报告及财务报表》
（信会师报字[2025]第ZA53983号）。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再次提交股东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7日


